附件1
盂县2026年中央渔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

实施方案
为保障2026年中央渔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顺利实施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有关文件要求和财政资金管理规定，结合我县渔业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《实施方案》适用于2026年中央成品油价格调整对渔业补助项目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聚焦当前我县渔业产业发展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实际和需求，实施一批渔业产业发展项目，进一步提升渔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，增强人民群众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意识，为加快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保护、高效能治理提供坚实保障。

2026年中央成品油价格调整对渔业补助项目：新建工厂化设施渔业养殖水体2600立方水体以上，补助资金130万元。
三、项目主体条件

1.补助对象为省内已经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，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未发生违法违纪行为，近三年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抽检合格率为100%(未被抽检年份视同合格),并正常经营的养殖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和养殖渔民；

2.项目区域需在省及当地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养殖水域滩涂规划》划定的养殖区，限养区内，不存在土地、水域使用争议；

3.新建工厂化养殖项目主体需持有《水域滩涂养殖证》或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或其他合法用地审批手续证明；

4.新建工厂化设施渔业养殖场原则上单个主体实施规模1500立方养殖水体以上。

四、补助环节

新建工厂化设施渔业养殖场。新建工厂化设施渔业养殖场重点推广车间陆基池(桶)循环水养殖、温室渔菜综合种养(鱼菜共生)循环水养殖等技术模式。支持建设新型陆基养殖池(桶),配备保温设施、精准投饲、智能增氧、起捕采收、水质监控、环境调控、养殖尾水净化处理、杀菌消毒、水体循环和控温等设施装备，搭建物联网系统。
五、补助标准、补助方式和补助期限

1.补助标准

新建工厂化设施渔业养殖场项目每立方养殖水体补助不超过500元，单个主体补助资金上限不超过150万元。

2.补助方式

项目采取先预拨部分资金待验收合格后拨付尾款的方式。

3.补助期限

渔业产业发展项目补助期限为:2025年1月1日-202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项目建设、投产的主体。
六、其他事项

1.择优确定项目主体

县畜牧业发展中心择优遴选确定符合项目条件的项目主体，优先支持在建或已基本建成，当年能够投产的项目主体，确保项目能够真正落实落地，及早投产达效，当年完成项目任务，当年实现绩效目标。

2.加快项目方案编制

项目主体要加快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细化实化项目实施规模、实施地点、实施内容、实施进度安排、预期效益(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)、投资概算、保障措施等。

3.强化项目监督管理

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对预算执行进度和项目建设进度、质量、效益等进行定期调度。项目主体要加强资金管理，规范资金管理使用的环节和流程，对于骗取、套取、挪用等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
